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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科測試辦理單位常見問答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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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學術科測試當日遇有應檢人沒有戴口罩來應檢，可以讓他應檢嗎？該如何

處理？ 

A：1.請辦理單位於辦理報到時，向應檢人量測額溫或耳溫，並確認應檢人是否

皆自行攜帶並佩戴口罩入場應試。 

2.應檢人無佩戴口罩但無發燒或呼吸道等不適症狀，學術科測試辦理單位不

得拒絕其應檢。惟請應檢人填寫健康聲明卡(附件 3)及主動告知身體狀

況、是否屬於自主健康管理者並說明近 14日是否有國外旅遊(含轉機)(國

際旅遊疫情建議「第三級：警告」地區)或居住及接觸史。 

Q2：測試當日還可以陪考嗎？需要配合那些防疫事項？ 

A：1.建議盡量避免親友陪考，如仍需陪考，需配合學術科測試辦理單位相關防

疫措施及自備並佩戴口罩，並填寫陪考人員登記清冊(如附件 4)。 

2.請辦理單位於辦理報到時，向陪考人員量測額溫或耳溫，有發燒情形或屬

自主健康管理者，不得進場。 

Q3：應檢人測試日期若屬於自主健康管理期間，是否還能參加測試？可以退費

嗎？如果是模特兒在測試當日屬自主健康管理期間，還能進入試場嗎？ 

A：1.配合疾管署介入措施自主健康管理規定，為維護監評及試務工作人員及所

有應檢人公眾利益與身體健康，屬自主健康管理之應檢人，亦比照居家隔

離、居家檢疫及應檢人發燒情形，不得參加技能檢定測試。 

2.如測試當日，應檢人主動告知，屬自主健康管理階段，請應檢人避免外出

及出入公共場所，不得參加技能檢定(請其佩戴口罩，經辦理單位開立證

明(如附件 2)後，告知相關規定並予以勸離)。 

3.請應檢人檢附衛生主管機關提供之自主健康管理者相關佐證文件，向技檢

中心（或受理報名單位）申辦退費。 

4.模特兒在測試當日屬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者，不得進場。 

5.如應檢人自備之模特兒發燒或屬自主健康管理者，致無法入場進行測試，



應檢人自負相關責任。 

Q4：學術科測試當日遇有應檢人/陪考人/模特兒等人員發燒【額溫≧37.5℃或

耳溫≧38℃】，該如何處理？應檢人是否還能參加測試？應檢人可以申請改

測試日期或退費嗎？陪考人/模特兒等人員可以進場嗎？ 

A：1.配合目前疾管署所公告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公眾集會指

引，有發燒者應避免參加集會活動，故基於防疫考量，以及維護現場人員

健康，發燒之應檢人不得應檢。 

2.請辦理單位現場開立應檢人經檢測「發燒/自主健康管理聲明書（證明

書）」(如附件 2)，該發燒之應檢人一律不得應檢。 

3.建議應檢人儘速就醫、在家休養，並請應檢人依據簽立之發燒證明書，配

合技檢中心安排退費、調整辦理單位或延期擇日測試等應變措施。 

4.請應檢人在測試後 1個月內，檢附其經檢測發燒證明文件向技檢中心（或

受理報名單位）申辦退費。 

5.發燒之陪考人/模特兒等人如發燒，一律不得進場，請其儘速就醫、在家

休養，如應檢人自備之模特兒發燒致無法入場進行測試，應檢人應自負相

關責任。 

Q5：應檢人已收到准考證(術科測試通知)單，但在參加測試前、居家時，已有

發燒【額溫≧37.5℃或耳溫≧38℃】、咳嗽或呼吸道感染症狀等不適症狀，

可以不參加檢定嗎？可以申請退費嗎？ 

A：1.建議應檢人儘速就醫、在家休養並且不要參加技能檢定。 

2.請應檢人在測試前，事先通知學術科測試辦理單位，並於測試後 1個月

內，檢附醫師證明文件(14日內就診證明並註明有發燒等)向技檢中心（或

受理報名單位）申請辦理退費。 

Q6：術科測試辦理單位可否因應疫情變化，調整單一場次應檢人數或申請停

辦、延後測試時間等措施嗎？ 

A：1.如因應疫情，辦理單位原已陳報技檢中心之測試日期欲變更，請先與技檢

中心承辦人員電話聯繫相關事宜，並以函文陳報技檢中心欲變更之日期，

以及對應檢人通知之相關處理措施。 



2.單位得視疫情延後辦理，全國檢定部分不受限各梯次原訂辦理期限，惟第

1梯次及第 2梯次仍需在 109年 12月 15日前辦理完畢；即測即評及發證

檢定與專案檢定（在校生檢定學科測試除外）亦同。 

3.各職類各站空間之人員（如美容、女子美髮、男子理髮等）以總數不超過

50人為原則(人員包含應檢人、監評（場）人員、模特兒、模擬案主等

等)，請將各場次應檢人數妥適降低，避免群聚(增加辦理天數)；惟如經

考量各項綜合因素無法降低人數者，得視疫情延後辦理測試。 

Q7：測試辦理單位如因應疫情，而調整單一場次應檢人數至增加辦理天數，增

加的測試費用可否申請經費分攤？ 

A：如因應疫情縮減崗位人數、增加辦理場次(日數)，所需增加相關費用時，請

函文並檢附經費分攤表、經費收支預算表及請款收據等相關資料，報請技檢

中心專案處理。 

Q8：應檢人遇術科測試辦理單位因應疫情延後測試日期，但應檢人無法配合參

加因應疫情變更後測試日期，可否申請退費？ 

A：依據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第 17條第 2項：「遇有天災、事變或其

他重大事故，致不能辦理測試，辦理單位另擇期安排測試，報檢人不願參

加測試時，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退費」，如變更後測試日期應檢人無法應

檢，請應檢人檢附佐證資料(如原測試日期准考證/術科測試通知單)，向技

檢中心（或受理報名單位）申請退費。 

Q9：術科測試辦理單位可否因應疫情購買相關防疫用品？支用科目？ 

A：因應疫情防疫措施所需之口罩、手套、酒精棉、洗手液(含乾洗手)、耳(額)

溫槍、消毒費用及執行此疫情相關措施之費用，請辦理單位於委辦經費總

金額範圍內支應，於雜費項下（或服務費用其他項下）核實支應，並於黏

存單之用途欄敘明使用情形。 

Q10：如遇有試務相關人員或監評（場）人員，屬於疾管署正在執行介入措施者

可以擔任試務或監評（場）工作嗎？ 

A：如確認該員屬於正在接受衛生、教育單位執行防疫介入措施（如隔離治療/

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健康追蹤/自主健康管理等），且介入措施期間與檢定



期間是有相重疊者，該段重疊期間，請勿聘請該員擔任試務相關人員(包含

試務、場管、服務人員等)及監評（場）人員。 

Q11：應檢人來電詢問，因其屬於疾管署正在執行介入措施者，無法依准考證

(術科測試通知單)來參加檢定，該如何處理呢？ 

A：1.請應檢人配合介入措施在家休養並且不要參加技能檢定。 

2.確認辦理單位之辦理檢定期間，是否有在應檢人解除介入措施後還有辦

理、是否尚有空崗位可以調整，如尚有空崗位，請協助應檢人調整測試日

期；如已無空崗位或者辦理日期在應檢人介入措施期間已結束，請應檢人

至技檢中心網站/表單下載/其他書表/技術士技能檢定因應重大偶發或突

發事件緊急應變措施作業申請表，下載申請表及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如醫

療院所診斷證明、居家隔離通知書、居家檢疫通知書、健康關懷通知書、

入境健康異常旅客配合衛生措施及健康管理敬告單、自主健康管理通知

書、教育主管機關或就讀學校開立該名應檢人確實為中港澳入境的學生、

教職員工，無法參與檢定之證明文件等)，於 1個月內向技檢中心申請退

費。 


